
关于2013届非师范类毕业生教师资格证
认定工作的安排
各 院 系：

根据省教育厅《关于做好2013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与认定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陕教师[2012]66号）精神和《陕西省教师资格考试办法》有关规定，为了更好的配合榆林市教育局做好我院2013届非师范类本、专科毕业生教师资格证的认定工作，现将有关事项安排如下：

二、认定范围

我院2013年7月毕业并可取得毕业证和普通话证的相关专业毕业生。外省非师范毕业生申请教师资格证需与陕西省内企事业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否则不予认定。
三、认定条件

1、遵守党纪国法，在校期间能遵守校纪校规，愿意履行《教师法》规定的义务，具有良好的教师职业道德，在校期间无违纪行为。

2、具备专科、本科以上学历，可获得毕业证书。

3、普通话水平达到《普通话水平测试等级标准》二级乙等以上标准，报考中文科教师资格的需达到二级甲等以上。

4、具备承担教育教学工作的基本素质和能力。

5、具有良好的身体素质和心理素质，能坚持正常工作，无传染性疾病，无精神病史,能适应教育教学的需要。

四、认定程序

1、毕业生本人自愿申请办理，院系提供学生名单（电子、纸质）。

2、具有认定资格的人员以院系为单位提供以下材料（申请人提供的复印件材料统一使用A4纸，内容统一用黑色写字笔填写）。以下材料收取时间另行通知。
（1）、《在陕2013届大学毕业生申报教师资格审查表》。

（2）、《申请人思想品德鉴定表》。

（3）、参加统一组织的学科培训、考试，考试合格后需参加技能考试（技能考试另行通知）。

（4）、申请人身份证、普通话证书复印件（身份证与普通话证复印到同一张纸上，普通话证交回原件。普通话证以班级为单位装袋，并注明数量及详细名单，以便审查后退回）。

（5）、教师资格各科考试合格后，申请认定教师资格人员需提供体检表。

（6）、交近期小2寸免冠半身正面彩色（蓝色背景）照片一张（与贴在申请表和的照片同底，不得用打印照片，并在背面注明姓名及身份证号码）以及用身份证号码命名的同底电子版照片（电子版格式参见填表说明）。

提交榆林市教育局审查。

五、认定单位

    本科：由榆林市教育局认定；学院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为毕业生代理申请教师资格证。

六、培训及考试安排
2013年非师范生教师资格证办理要求有《教育学》、《教育心理学》、《教育政策法规》和《教师职业道德》四门课的学习成绩，2013届非师范毕业生需参加集中培训与考试。
各院系务必将非师范教师资格报考人员名单及报考科目于12月8日前上报就业中心，逾期不予办理。

考试安排：

（1）、时间：2013年3月31日。

（2）、地点：市教育局组织实施。

（3）、监考：由市教育局组织实施。

改卷：由陕西省教育厅统一组织实施，成绩60分为合格。

七、时间安排

12月8日前由各院系提供具有认定资格学生名单。

3月31日-----《教育学》、《教育心理学》、《教育政策法规》和《教师职业道德》四门课程考试

4月中下旬-----通知基础理论知识考试合格人员登陆中国教师资格网（http://www.jszg.edu.cn）进行注册申请。考试时间、地点、内容及形式等具体另行通知。
5月----6月合格认定材料上报省教育厅。

6月30日------7月10日教育局教师资格证打印、盖章，领取教师资格证。

八、填表说明：

一、填表上报要求（电子表格请在就业中心网站下载）
1．在填表之前认真阅读填报及使用说明，按照样表要求填写【正式填报】工作表。申报资格，只能填：高中、初中、小学，中职、中职指、幼儿。申报类别：高、初中、中职、中职实习指导教师为A、小学教师为B、幼儿园教师为C、为限制随意申报资格类别，特在K6：K1545做了下拉列表，请选择填报。非规定值有提示，禁止输入。
2．申报考试科目必须填报准确，上报后不得更改。

3．申请任教学科和所学专业一致，不确定者请与就业中心联系。

4．照片尺寸必须按照规定大小114*156设置，文件大小在20KB以下，文件格式为GPJ，图象模式为RGB颜色，禁止用索引颜色。照片背景要求用浅蓝色背景为宜。
5．在工作表内按照要求必须填上信息（可联系到的手机号码），便于联系。
6．网络报名时间行通知。

二、操作技术要求

1．身份证号码必须按照规范要求填写，照片命名必须按照身份证号码命名。照片命名时身份证号码前后不得打空格。
2．运行功能按钮时如出现“失灵”，请打开EXCEL工具菜单下“宏”的下一级子菜单“安全性”，将“安全性”安全级设置调整到“低”，退出系统重启即可。（因各个计算机默认设置不同）

3．上报的数据如检测到错误信息，不予接收数据，重新填报。
还有问题者请与就业中心联系。
各院系请按照院系名称分建文件夹上报。

榆林学院就业中心

2012年11月26日

